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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时  间：2021 年 12 月 15 日（周三）下午 1:30，会期半天 

地  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主要议程： 

一、宣布大会开始并宣布到会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二、审议下列议案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1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发言及答疑 

四、对上述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1、总监票组织监票小组 

2、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 

五、统计有效表决票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由公司聘请的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九、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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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须  知 

为充分尊重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就

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及会务安排通报如下：  

一、本次大会设秘书处，处理大会的各项事务。  

二、与会股东应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以保证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要求发言的股东请先举手示意，经大会主席许可后发言；也可以到大

会秘书处领“股东发言征询表”，填写好交秘书处，由秘书处安排发言或解答疑

问。股东发言时应向大会报告姓名或单位名称，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大会的主

要议题。  

四、本次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按照表决票上的提

示仔细填写表决票，在表决期间，股东不再进行发言。  

五、请与会股东在表决票上“同意、“反对”、“弃权”的相应空格上打“√”，

并写上姓名、持股数。若表决栏或者股东签名处为空白则视为“弃权”。  

六、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聘请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

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

门查处。  

七、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优先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根据防疫要求，公司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将对参会人员进行防疫管控，现场参会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配合登记及体

温检测等各项工作。  

八、本次大会特邀请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的全部议程

进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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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辉正医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瀚晖

制药有限公司（简称“瀚晖制药”）之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简称

“省工业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现根据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本公

司拟为各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详细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辉正医药：成立于 2013 年 2 月，法定代表人李琰，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注

册地在上海市徐汇区，主营业务为医药科技的技术开发，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

服务等。截止2021年9月30日，总资产105,747.5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2,467.84

万元，负债总额 83,279.66 万元；2021 年第 1-3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3,164.1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210.2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辉正医药为瀚晖制药全资子公司。 

2、省工业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法定代表人斯元龙，注册资本 13,600 万

元，注册地在杭州市，主营业务为药品批发、兽药经营、保健食品销售、化学产品销

售等。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80,05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75,159 万

元，负债总额 104,894 万元；2021 年第 1-3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41,125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 3,086.6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省工业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瀚晖制药为辉正医药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其他授信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期限 2 年。现辉正医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经与银行协商，

拟将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或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等其他授信业务（期限 2 年）调整为向其申请 2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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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其他授信业务，期限为 4 年，瀚晖制药为此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2、为满足省工业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公司拟为省工业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湖支行申请的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其他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2 年。 

上述具体贷款事项由子公司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向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司协商

后办理担保手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办理包括与银行机构签

订有关协议在内的相关法律手续。 

上述担保事项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变更贷款银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

理相关手续。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36,18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6%，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对象

分别为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省工业公司、海正药业南通有限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瀚晖制药为其全资子公司辉正医药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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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已于2021年9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登记工作，实际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2,736.11万股。 

2021年8月30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21】480号），确认截至2021年8月27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656名激励对象以

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7,361,1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11,774,914.00元。截至 2021年 8月 27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为

1,196,204,562.00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1,196,204,562.00元。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柏敏、谢雪林、杜敏娜、

朱玲丽、张友华、陈良钦、李钦华七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股权激励资格。公

司已回购注销上述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73,000股。 

因此，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并回购注销上述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196,031,562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增

加至1,196,031,56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鉴

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16,884.3462 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19,603.15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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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168,843,462 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96,031,562

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不变。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等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全权办理本次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全部事

宜。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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